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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 12月 31 日，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恒”

或“甲方”）与深圳市茂华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丙方”）签订了《债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如

下： 

根据法律规定，就甲方债权转让予乙方一事，甲、乙、丙三方秉着诚实信用

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 

一、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三方确认，甲方享有对丙方的债权本息共计人民

币 74,220,409.92元。 

二、现甲方将以上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丙方同意该债权转让。 

三、陈述、保证和承诺 

1、甲方承诺并保证 

(1)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 

(2)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乙方承诺并保证 

(1) 其有权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其对该受让的债权独立行使责任，履行义务。 

四、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一致约定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000万元，由甲乙双方自行解

决转让价款的结算方式，与丙方无关。   

五、协议保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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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三方约定各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本合同所涉之一切事项负保

密义务。 

六、唯一性条款 

甲方将该债权转让于乙方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该笔债款再受让于除

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甲方需确保乙方在该受让期限内对该债权享有唯一受让

权。 

七、主体适格性 

自该合同生效之日起，甲方作为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身份即告消灭。合

同债权人的权利义务转由乙方独立承受，丙方对应乙方的债务为 7000 万元。 

八、违约责任 

三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

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责任，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

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九、其他规定 

1、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

代表签署并盖章始生效。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有权向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共壹式陆份，三方各执贰份，各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合并报表中其他应付款金额未有变化，不会对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在公司账务处理中，与《债权转让协议》相关债

务的债权人由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变成深圳市茂华汇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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